
证券代码：000801     证券简称：四川九洲     公告编号：2023045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下称本次交易）。因

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

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

公司证券（证券简称：四川九洲，证券代码：000801）自 2023年

12月 21日开市时起停牌。 

本次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公司将在停牌期限

届满前，即在 2024年 1月 5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

求披露相关信息，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预案，

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2024年 1月 5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

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

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1个月内不再筹划资产

重组事项。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上海志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上海志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志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登记机关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1010832319556X6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苗东 

经营范围 

在电子、计算机、通信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

商务信息咨询，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机电设

备、通信设备的销售，电子产品的生产。【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公司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 86、88号 902室 

成立日期 2014-12-02 

经营期限 2014-12-02至 2034-12-01 

股东情况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1.00% 

上海塔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44.10% 



上海唐众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4.90% 

（二）交易对方的名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名称为四川九洲电器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塔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唐

众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拟采取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因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同受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因此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交易方式、交

易方案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本次重组的意向性文件或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协议中为“甲方”）与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塔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上海唐众网络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协议中为“交易对方”）签署了《购买上海

志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意向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目标公

司股权，以达到全资持有目标公司的目的； 

2、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应以甲方聘请的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规定的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

有权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3、甲方为购买标的资产而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发行价

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经交

易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4、本协议仅为交易各方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除本协议另



有约定外，本意向协议中有关拟议交易具体内容的表述对交易双

方不具有约束力，以后续交易双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上述意向协议为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

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条款由交易各方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文

件确定。 

三、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

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按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

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四、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二）《购买上海志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意向协

议》； 

（三）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

说明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21日 
 


